
付某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入职某学

校， 担任项目经理。 双方签订了两份劳动

合同， 第二份劳动合同期限自 2014 年 1

月 10 日至 2017 年 1 月 9 日， 双方劳动关

系于 2015 年 3 月 12 日解除。 付某主张其

每年应休 10 天年休假， 在职期间除 2015

年 2 月休了三天年休假外， 其余年休假均

未休。 某学校主张根据 《工资支付暂行规

定》 第六条， 用人单位有保存两年工资支

付记录备查的义务 ， 现其校无法查实

2013 年 3 月之前某休年休假及支付未休

年休假工资的具体情况， 2013 年 3 月之

后付某于 2015 年 2 月 25 日至 2 月 27 日

休年假三天。

裁判观点

法院审理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未

休年休假工资是否应该支付。 当事人对自己

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

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

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

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关于年休假， 用人单位

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录

表， 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 付某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就本案提起仲裁， 此时 2011 年至

2013 年 3 月 18 日期间未休年假工资的支付

情况已超出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记录二年的保

存期间， 故付某应对此期间未休年假工资的

支付情况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现付某未提

供相应的证据材料予以证明， 应承担举证不

能的相应后果， 故法院对其关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至 2013 年 3 月 18 日期间未休年休

假工资的请求， 不予支持。 关于 2013 年 3

月 18 日之后的未休年休假工资， 现双方均

认可付某应享有 10 天 ／年年休假以及 2015

年 2 月已休年休假 3 天， 故某学校应支付付

某未休年休假工资 19126?44 元 。

根据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三条与

第五条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条的规定， 劳动者主张未休年休假工

资， 应当就其是否应享受带薪年休假， 即连

续工作 1 年以上承担举证责任。 用人单位主

张， 已安排劳动者休年休假的， 由用人单位

负举证责任。 但是同时根据相关规定， 用人

单位应当按照工资支付周期编制工资支付记

录表， 并至少保存二年备查。 若劳动者主张

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支付期间超出两年， 此时

用人单位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应由对

此期间未休年假工资的支付情况承担相应的

举证责任。

（综合整理自杭州网、 中国经济网）

不少职工想休年假， 许多职场新

人不知道年休假的天数应该怎么计算？

遇到年休假纠纷如何处理？ 本期案件

写真为大家整理了关于年休假的相关

案例与法律知识， 一起了解一下！

年休假未主动申请就视为放弃？

职场新人谨防这些“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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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毕业大学生年休假天数如何计算

去年毕业大学生， 或者去年入职的新参加

工作的职工， 在今年的某一天， 符合了 “累计

工作已满一年” 或者 “连续工作满 12 个月以

上” 的， 今年的年休假天数应该怎么计算？

这种情况应按照在本单位剩余日历天数折

算确定， 这里的日历天数是指的公历， 从满的

那一天到当年的 12 月 31 日，进行折算，折算后

不足 1 整天的，不享受， 也就是没有四舍五入。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五条 职工新进用人单位且符合本办法

第三条规定的， 当年度年休假天数， 按照在本
单位剩余日历天数折算确定， 折算后不足 1

整天的部分不享受年休假。

前款规定的折算方法为： （当年度在本单

位剩余日历天数÷365 天） ×职工本人全年应

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

工作满 10 年、 20 年的那年， 年休假天数

计算
由于满 1 年到 10 年的， 每年年休假是 5

天； 满 10 年到 20 年的， 每年年休假是 10 天，

超过 20 年年限的， 是 15 天的年假。 计算时，

往往满 10 年、 满 20 年的那一天都不是 1 月 1

日， 这种情况怎么算年休假天数？

这种情况， 应该分开算， 把当年满 10 年

或满 20 年的那天之前的当年应休天数， 与满

了之后当年应休天数， 分开算， 累计相加， 满

的整天数， 作为当年的应休天数。

比如老王 6 月 1 日满 10 年， 那 6 月 1 日

之前适用 5 天的标准， 之后适用 10 天的标准，

计算公式为：

6 月 1 日之前的 2.068 天 （ 151 天÷365

天×5 天） +6 月 1 日之后的 5.86 天 （214 天÷

365 天×10 天） =7.93 天， 只算 7 天的当年年
假。

当年休不完安排次年休可以吗

有些单位确实忙， 或者由于种种原因没及

时安排年休假， 可以征求职工本人意见后， 跨

1 个年度安排年假， 或安排补休年假； 没有安

排的， 应支付应休未休部分年假的 300%日工

资， 即多支付 2 倍的工资。 职工因自己原因并

且书面提出不休的， 那不安排了， 也不多发 2

倍工资。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九条 用人单位根据生产、 工作的具体

情况， 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 统筹安排年休

假。 用人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工年休
假或者跨 1 个年度安排年休假的， 应征得职

工本人同意。

第十条 用人单位经职工同意不安排年休

假或者安排职工年休假天数少于应休年休假天

数， 应当在本年度内对职工应休未休年休假天
数， 按照其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报酬， 其中包含用人单位支付职工正常
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 但是职工因

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休假的， 用人单位
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间的工资收入。

离职职工的年休假如何处理
职工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的， 当年度没

有安排休满应休年假的， 这里的应休年假， 不

是指全年， 而是职工从当年 1 月 1 日至离职

日， 所对应的应休年假天数， 如果没休够， 则

可以对折算后尚未休满的整天数支付未休年假

工资报酬， 有的省份规定可以顺延休满再办理

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手续。

不过要说明的是， 如果当年已经多休了，

多休的不再扣回。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时， 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

假的， 应当按照职工当年已工作时间折算应休
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

但折算后不足 1 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报酬。

前款规定的折算方法为：（当年度在本单位

已过日历天数÷365 天）×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
受的年休假天数-当年度已安排年休假天数。

用人单位当年已安排职工年休假的， 多于
折算应休年休假的天数不再扣回。

吴某臻于 1996 年 7 月毕业， 随后因

分配开始工作， 后吴某臻进入北京某公司

工作， 并于 1998 年 10 月与该公司签订三

年期限的劳动合同。 2013 年 3 月 15 日，

吴某臻与该公司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 2017 年 7 月 25 日， 吴某臻因所在公

司的部门裁员办理交接手续 。 2017 年 7

月 26 日吴某臻向该公司邮寄了解除劳动

合同通知书， 该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

收到。

随后， 吴某臻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

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会申请劳动仲

裁， 请求裁决北京某公司支付申请人吴某

臻 2008 年至今的年休假工资。 该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支持了吴某臻的部分仲

裁请求。 吴某臻和某公司均不服该仲裁裁

决， 诉至法院。 该公司认为在职期间曾多

次督促吴某臻休年休假， 吴某臻故意以各

种理由推诿而不休带薪年休假， 视为主动

放弃， 不应支付年休假工资。

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工作年限享受

相应的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

该公司已证实吴某臻已休 2014 年度前的

年休假及 2014 年度年休假 10 天， 其无证

据证实吴某臻书面放弃 2015 年度的年休假

或已支付吴某臻 2015 年至 2016 年的年休假

工资， 其提出吴某臻在职期间没有提出年休

假申请视为放弃的辩解无法律依据， 法院不

予采信。 吴某臻从 1996 年 7 月入职至 2015

年 7 月连续工龄满 20 年， 2015 年 7 月起可

享受 2015 年度的年休假 15 天及 2016 年度

至解除劳动合同时按已工作时间折算的年休

假 8 天， 某公司应支付吴某臻 23 天的未休

年休假工资。 据此， 法院判决北京某公司支

付吴某臻未休年休假工资共计 6385 元。

裁判观点：

在上述的案例中， 北京某公司提出吴某

臻在职期间没有提出年休假申请， 应当视为

放弃， 但是该辩解未得到法院采信。 带薪年

休假制度是国家规定的法定休假制度， 由用

人单位根据生产、 工作的具体情况， 并考虑

劳动者本人意愿， 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

根据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 第五条第

三款的规定， 单位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安排职

工休年休假的， 经职工本人同意， 可以不安

排职工休年休假。 对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

天数， 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日工资收入的

300%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 即： 因单位原

因未休的， 要经劳动者本人同意， 并且 3 倍

工资报酬。

根据 《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

第十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安排职工休年休

假， 但是职工因本人原因且书面提出不休年

休假的， 用人单位可以只支付其正常工作期

间的工资收入。 即： 劳动者原因未休， 要书

面经劳动者确认， 仅支付正常工资。

所以， 从上面两条规范来看， 用人单位

要免除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的义务， 应

当举证证明已依法安排劳动者休年假， 且劳

动者因本人原因书面提出不休年假的。 法律

并没有规定劳动者享受带薪年休假必须由劳

动者主动提出申请， 即使劳动者未主动提出

申请， 用人单位也应当主动安排， 劳动者未

提出申请的， 单位也未安排的， 单位仍然应

当按照劳动者日工资收入的 300%的标准支

付年休假工资。

很多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或本单位规章

制度上对年休假上设定各种限制。 例如， 上

面说的要求劳动者必须主动申请， 过期作

废、 视为放弃等限制， 其实这种限制条件因

为与法律冲突而无效， 根本没有作用的。

相关问题>>

案例二：

未休年假工资的举证责任分配

案例一：

员工申请支付未休年假工资


